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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财经类院学教材：经济法（第2版）》以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财经管理人才
为目标，旨在全面提高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学基本技能和基本素质，普及“应知应会”的法学知识，
突出操作技能的培养。
《财经类院学教材：经济法（第2版）》既可供非法学专业本科学生作为教材使用，又可作为各种职
称考试和水平考试中经济法科目的参考用书，还可作为教师从事相关教学研究的参考用书。
　　《财经类院学教材：经济法（第2版）》涵盖了初级会计师考试、中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
考试和注册评估师考试中经济法科目考试的重要内容。
本书的编著者均是多年来从事公共课经济法教学的教师，教学经验丰富。
本书是他们对教学经验的总结，并新增了物权法、知识产权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等内容，更
加全面系统。
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的非重要内容则少写或不写，做到详略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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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术麟法学博士，教授，中共党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大立法顾问；内蒙古财
经学院法学院院长、经济法研究中心主任，校法学一级学科带头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内蒙古
自治区法学会、内蒙古知识产权研究会和内蒙古民商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竞争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主持、参加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十项，课题成
果获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政府奖“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著有《论商业标记权
的法律保护》(独著，知识产权出版社)、《当代民族经济法研究》(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等五部学
术著作，在《法学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
董占军法学硕士，副教授，中共党员，内蒙古财经学院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主任，内蒙古自治区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内蒙古蒙元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主持、参加省部级课题八项，主要从事合同法、劳动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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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会计法与审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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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合同订立的程序 根据《合同法》第13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
承诺方式。
可见，要约和承诺是合同成立的基本阶段和程序，也是判断合同是否成立的重要手段。
 （一）要约 1.要约的概念。
根据《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对要约与要约邀请的辨别和判断对合同成立具有重大影响，根据《合同法》第15条的规定，要约邀请
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
 2.要约的构成要件。
要约需要符合以下条件：①要约是特定人所为的意思表示。
②要约需向相对人发出。
悬赏广告作为一种特例，可以向不特定的相对人发出。
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3条的规定，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
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但悬赏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③要约需具有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合同法》第14条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④要约的内容具体明确。
 【例3—4】甲公司在楼盘销售广告的图片中表明存在喷水池、花圃，后来甲公司将其改建为长廊，购
房人乙认为，甲公司的销售广告中的图片是要约，故甲公司违约。
甲公司认为，销售广告中的图片只是效果图，是要约邀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商
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
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
要约。
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
在此案中，甲公司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对购房合同的订立有重大的影响，故应属于要约，甲公司要
承担违约责任。
 3.要约的生效。
根据《合同法》第16条的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人该特定系统的时
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
间。
可见，我国合同法对要约生效的时间采取到达主义。
 4.要约的撤回。
根据《合同法》第17条的规定，要约可以撤回。
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5.要约的撤销。
根据《合同法》第18条的规定，要约可以撤销。
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根据《合同法》第19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①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
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②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
工作。
 根据《合同法》第20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①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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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人依法撤销要约；③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④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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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财经类院校法学教材:经济法(第2版)》内容全面系统，详略得当，案例贴近实际，新颖别致。
是值得一读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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